附件1
家庭农场登记申请表 

	农场名称
	

	1寸
照片
	农场主姓名：
	身份证号码：

	
	文化程度：
	民族：
	政治面貌：

	
	联系

方式         
	固定电话：           移动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	
	住址和邮编：

	基
本
信
息
	序号
	家庭成员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职业

	
	1
	
	
	

	
	2
	
	
	

	
	3
	
	
	

	
	4
	
	
	

	
	5
	
	
	

	
	6
	
	
	

	
	家庭承包合同编号：

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号：
	水域滩涂承包合同编号：
水域滩涂养殖证书编号：

	
	经营项目：             

种植品种：            养殖品种：

	
	经营规模：

耕地总面积：       亩。其中，家庭承包耕地面积：      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流转土地面积：          亩。

水域总面积：      （亩/平方米）。

存栏数量：        （头/只)，年出栏数量：      （头/只)。

	
	农场坐落地地点：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乡（镇）    村

	
	家庭农场劳动力数量：      人。其中：常年雇工数量：     人

	
	年度农业经营效益：       万元，家庭人均收入       元。

	本人承诺：

本人依照有关促进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政策，申请登记为家庭农场，提交文件材料真实有效，对真实性承担责任，并承诺每年向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报送农场经营状况。

农场主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填写须知

1.申请登记为家庭农场的，应当依照《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家庭农场培育工作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向家庭农场坐落地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提交：

①农场主签署的《家庭农场登记申请表》；

②农场主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原件；

③农场主受教育程度证明；

④土地承包合同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、土地流转合同、水域滩涂承包合同、水域滩涂养殖证等原件，以及乡（镇）出具的合法性证明；

⑤记录生产经营活动的收支流水账；

⑥村委会提供的信用评价证明；

⑦接受农业技能培训的证明；

⑧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生产基础设施，机械装备购置发票等。

⑨生产、销售、用药、免疫、检疫等档案及相关证明；

2.农场名称，原则上以“某某县（市、区）+农场主名字+经营项目+家庭农场”为主。

3.申请登记的经营项目包括：种植业、养殖业、种养结合三大类。种植品种包括：玉米、水稻、豆类、谷类等粮食作物及蔬菜、水果等；养殖品种包括：鱼类、禽类、猪、牛、羊、兔等。

委托代理人办理的，还应当提交经营者签署的《委托代理人证明》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4.常年雇工人数，是指累计在家庭农场劳动时间超过9个月的劳动力数量，姓名、身份证、教育程度等另附说明。

5.家庭农场坐落地点，以农场经营的面积最大耕地、水域所在地为准，明确到村。

6.应当使用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地填写表格或签名，请勿使用圆珠笔。

7.提交的证明材料为原件的，由县级农业部门扫描或者照相存档，并由家庭农场主或者由其委托的代理人签字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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